滨海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滨海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的信息报告与分析工作，压实运营安全责任，提升运营安全管理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滨海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的信息报告、技术分析、整改落实、警示教育及监督管理等工作。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以及与运营相关的设备供应商、维护单位等相关责任主体，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是指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对运营安全和服务造成较大影响的事件（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见附件1）。若运营险性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等级，除遵守本办法外，还应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定执行。
第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督管理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运营险性事件的报告与分析工作，指导运营单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运营单位是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的责任主体，应明确内部责任部门和岗位，规范工作流程。对于跨区域运营线路的险性事件处理，由市交通运输委统筹指挥。
第二章 信息报告机制

第五条 运营险性事件发生后，运营单位应立即向滨海新区线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新区线网中心）、区交通运输局电话报告初步情况，并在事发1小时内提交书面快报。新区线网中心收到信息后，按规定向市线网中心报送。区交通运输局收到信息后，按规定向市交通运输委报送。重大运营突发事件需在40分钟内完成上报。事件处置过程中出现新进展、新情况的，运营单位应及时续报；事件处置结束后，应提交总结报告。
第六条 书面快报应包含以下核心内容：

（一）发生单位；

（二）发生的时间、地点、现场情况及简要经过；

（三）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

（四）已经采取的措施；

（五）对运营造成的影响、范围及程度；

（六）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七）初步原因分析；

（八）下一步措施和需要协调事项；

（九）其他应报告的情况。

书面快报需使用统一格式（见附件2），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
第七条 运营单位应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记录事发现场关键信息，对重要岗位录音录像、操作日志、设备系统运行日志、维护记录等资料进行封存。相关资料需保存完好，保存时间不少于90日，为后续技术分析提供完整依据。

第三章 事件分析与报告

第八条 运营单位应牵头组织设备供应商、相关责任单位开展技术分析，可邀请行业专家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技术分析报告需在事件发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形成；事件复杂、技术分析难度大的，经区交通运输局同意后可延长，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个工作日。区交通运输局、新区线网中心全程参与技术分析，开展工作指导。
第九条 技术分析报告需坚持客观公正原则，真实还原事发经过，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一）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件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含现场救援、行车调整、乘客疏散等）；

（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件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分析；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六）针对性整改措施与长效防范建议；

（七）有关图文、视频、音频、数据、文件等资料。

第十条 运营单位完成技术分析报告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报送至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局收到报告后，按规定逐级上报至市交通运输委，每级报送时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达到生产安全事故等级的，调查报告按规定程序批复后，按对应层级和时限完成上报。
第四章 整改与监督

第十一条 运营单位对照技术分析报告制定具体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时限，消除安全隐患。运营单位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局将组织开展跟踪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地见效。
第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结合事件情况，制作安全警示片等教育材料，开展内部全员警示教育，内容需涵盖事件基本情况、主要原因、后果及经验教训。

运营单位每年12月底前，对本年度已完成分析的险性事件进行总结评估，形成年度报告，报送至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局汇总分析后，形成滨海新区年度运营险性事件分析报告及安全警示材料，于次年1月报送至市交通运输委。
第五章 责任与保障

第十三条 对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工作中，存在迟报、漏报、谎报、瞒报，或不配合技术分析、整改落实不到位等行为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区交通运输局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信息报告与分析工作制度，配备专职人员，保障工作经费，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升相关人员专业能力。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附件《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滨海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快报表》为本办法组成部分，与本办法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滨海新区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

2. 滨海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快报表

附件1：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

一、列车脱轨
注：脱轨是指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运行时，车轮落下轨面（包括脱轨后又自行复轨）或车轮轮缘顶部高于轨面（因作业需要的除外）而脱离轨道。

二、列车冲突
注：冲突是指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列车相互间或列车与机车、工程车、轨检车等车辆之间发生冲撞。冲突按照发生时车辆位置关系，分为正面冲撞、侧面冲撞和追尾等。
三、列车撞击
注：撞击是指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列车在运行过程中与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其他障碍物及车库、站台、车挡等设备设施发生碰、撞、轧。其他障碍物是指声屏障、防火门、人防门、防淹门等构筑物及射流风机、电缆、管线等吊挂构件或其他设备脱落侵入限界。

四、列车挤岔
注：挤岔是指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由于道岔位置不正确、尖轨未能与基本轨密贴，导致列车通过道岔时将尖轨与基本轨挤开或挤坏过程，造成尖轨弯曲变形、转辙机损坏。

五、重点区域火灾
注：重点区域火灾是指列车、车站公共区、区间、主要设备房、控制中心、主变电所、车辆基地等发生火灾。
六、乘客踩踏
七、车站、轨行区淹水倒灌
注：车站、轨行区淹水倒灌是指雨水等通过出入口、风亭、过渡段洞口等倒灌车站和轨行区，导致车站公共区积水浸泡或漫过钢轨轨面。

八、土建结构和基础严重病害
注：土建结构和基础严重病害是指桥隧结构发生严重变形、坍塌，路基塌陷、道床严重起拱、隧道结构涌水涌砂。
九、大面积停电
注：大面积停电是指单个及以上车站、控制中心或车辆基地范围全部停电。
十、通信网络瘫痪
注：通信网络瘫痪是指行车调度指挥通信、车地无线通信、通信网络传输系统等中断30分钟（含）以上。

十一、信号系统重大故障
注：信号系统重大故障是指中央和本地自动监控系统（ATS）均无法监控列车运行或联锁故障错误持续60分钟（含）以上。

十二、车辆重大故障
注：车辆重大故障是指制动失效（含溜车）、车厢分离、受电弓断裂、车门意外打开、车辆关键零部件脱落等危及行车安全情况。
十三、接触网断裂或塌网
十四、电梯和自动扶梯重大故障
注：电梯和自动扶梯重大故障是指载客电梯运行中发生冲顶、坠落，或电梯轿厢滞留人员90分钟（含）以上，自动扶梯发生逆行、溜梯、梯级断裂。

十五、夹人夹物动车造成乘客伤亡
注：夹人夹物动车是指乘客或物品夹在列车车门或站台门时动车，含乘客或物品夹在列车和站台门之间时动车。

十六、网络安全事件
注：网络安全事件是指因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对运营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

十七、其他
注：造成人员死亡、重伤、3人（含）以上轻伤，或正线连续中断行车1小时（含）以上，或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要求报告和分析的其他运营事件。其中，中断行车是指正线运营时段上行或下行单个及以上区间发生行车中断，中断时间从事件发生时起至事发区间实际恢复行车条件时止。

附件2:
滨海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险性事件快报表

报告单位：                       初判是否构成事故：□是  □否
	事发单位
	

	事发时间、线路及具体地点
	（具体地点明确至车站、区间或车辆基地的具体点位，发生在列车上的给出车次号、车厢号等信息）

	事件概况
	（按时间顺序叙述事发过程，附事发现场相关图像资料）

	事件影响范围及后果
	（包括人员伤亡情况、设施设备损坏情况等）

	已采取的措施
	（视情描述应急指挥机制建立情况、应急预案启动情况、乘客疏散情况、抢险救援情况、组织列车小交路行车情况、公交应急接驳情况、对外发布信息情况等）

	对运营造成的影响
	（视情描述行车中断时长和区段、乘客滞留情况、车站关闭情况、线路停运情况等）

	初步原因分析
	（初步分析设施设备缺陷等技术原因，制度落实不到位、人员操作不当等管理原因，以及外部环境原因等）

	下一步措施和需要协调事项
	

	其他事项
	


报告人：            联系电话：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